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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533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栖霞建设        编号：临 2013-015 

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   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 

 委托贷款提供方：南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栖霞集团”） 

 委托贷款对象：无锡栖霞建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无锡栖霞”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苏州卓辰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苏州卓辰”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锡山栖霞建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无锡锡山”） 

 委托贷款金额：分别向无锡栖霞、苏州卓辰和无锡锡山提供贷款人民币

1.5亿元、1亿元和 1 亿元 

 委托贷款期限：不超过 2 年 

 贷款利率：年利率不高于 10.5% 

 担保（如有）：无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

为支持公司控股子公司无锡栖霞及全资子公司苏州卓辰、无锡锡山房地产项

目的开发建设，公司控股股东栖霞集团拟委托银行分别向无锡栖霞、苏州卓辰和

无锡锡山提供贷款人民币 1.5 亿元、1亿元和 1亿元，贷款期限不超过 2年，年

利率不高于 10.5%。 

栖霞集团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，持有公司股份 33942.06 万股，占公司总股

本的 32.33％；无锡栖霞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，公司持有其 70%的股份；苏州卓

辰和无锡锡山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；此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栖霞集团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，持有公司股份 33942.06 万股，占公司总股

本的 32.33％。该公司注册资本 18962.5万元人民币，注册地址：南京市栖霞区

和燕路 251号，法定代表人：江劲松，经营范围：房屋综合开发、建设（住宅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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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）、销售、租赁、物业管理、工程管理（工程监理除外）。截止 2012 年 12 月

31日，该公司资产总额 26.61 亿元，贷款总额 13.65亿元，净资产 9.90亿元，

资产负债率 62.80％。该公司 2012 年度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8612.48万元（以

上数据均未经审计）。 

无锡栖霞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，公司持有其 70%的股份，苏州卓辰和无锡锡

山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。 

三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

栖霞集团拟委托银行分别向无锡栖霞、苏州卓辰和无锡锡山提供贷款人民币

1.5亿元、1亿元和 1亿元，贷款期限不超过 2年，年利率不高于 10.5%。《委托

贷款协议》由委托人栖霞集团与受托的银行签订，受托银行与借款人无锡栖霞、

苏州卓辰和无锡锡山签订《借款协议》，委托人通过受托人向借款人发放贷款、

收取利息和收回本金，并且可以通过受托人监管该款项的实际使用情况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此项关联交易是在公平、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。在信贷不断收紧的情况下，

控股股东提供的本次委托贷款，将有效缓解无锡栖霞、苏州卓辰和无锡锡山短期

内流动资金的不足，增加其现金流，有利于其长期持续发展。公司董事会认为，

在政策调控持续深入的前提下，房地产公司的融资成本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，控

股股东提供的本次委托贷款，资金成本经交易各方充分协商确定，不会给公司及

子公司带来重大的财务风险，没有损害公司及子公司的利益，也不会影响公司及

子公司的独立性。 

五、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经独立董事认可，此项关联交易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。

2013年 4月 17日，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了《关于控股股东向

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》，会议应到董事 7 名，实到董事 7 名。关联董

事陈兴汉女士、江劲松先生、范业铭先生回避表决，其他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了此

项议案。 

公司独立董事沈坤荣先生、李启明先生、张明燕女士对此项关联交易发表的

意见为：此项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

益的情况，此项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，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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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3年 4月 1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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